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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宿舍成员全体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学校，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，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能遵守校规校纪，宿舍无人受到纪律处分；
（二）宿舍无违章用电、酗酒、赌博、聚众闹事、打架斗殴等违规和不文明现象；
（三）宿舍环境卫生美洁，文化氛围浓厚，无脏乱差现象；
（四）宿舍成员关系融洽，团结互助，生活习惯健康，全体成员热心公益，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，示范效应明显。
二、评选标准
（一）整体环境
1.宿舍内空气清新，无异味；
2.宿舍地面无果皮、纸屑、零食残渣、毛发等杂物，无积水、污渍等；
3.墙面保持干净整洁，无乱涂乱画、无污渍、无胶痕，已张贴的物品需排列整齐、美观；
4.门把手、门框无脏污、无灰尘；
5.宿舍内部公共通道需保持畅通，无物品阻挡。
（二）床铺床帘
1.床单需平整铺设，床铺上禁止堆放衣物、零食等非睡眠用品；
2.床帘（若使用）需悬挂整齐，拉开后不遮挡宿舍公共通道或影响其他成员采光。
（三）书桌与座椅​
1.书桌表面需保持整洁，常用物品分类摆放，整齐有序；不常用物品需收纳至书桌抽屉或储物柜，避免堆积；
2.无人使用时，座椅需推进书桌下方，与书桌对齐，不占用公共空间；
3.座椅下方无杂物堆积，定期清洁地面。
（四）衣柜与个人物品​
1.衣柜顶部禁止堆放杂物，若需存放，应不影响宿舍整体美观；
2.个人行李箱、储物箱等大件物品，需整齐排列，放至宿舍指定的储物区域，避免影响通行与卫生。
（五）阳台与卫生间
1.阳台地面需无积水、无杂物，角落禁止堆放垃圾、废旧物品；​
2.洗手台、水龙头、镜子需保持表无水垢、无污渍；
3.若宿舍内含独立卫生间，需保证卫生间地面无积水、无污渍，空气流通、无异味。
（六）其他物品摆放
1.禁止在宿舍墙面随意打孔，避免损坏墙面；
2.宿舍内禁止放违规电器、易燃易爆物品，确保宿舍安全；
3.宿舍内禁止饲养宠物；
4.禁止在宿舍内种植有异味、有毒或易滋生蚊虫的植物。
